
「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沙鹿區場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 年 9 月 15日下午 2 時 30 分 

二、地點：沙鹿區公所 5樓禮堂 

三、主持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林副總工程司憲谷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翁國軒 

五、主席致詞： 

本次公開展覽有關「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是依照內政部 102年 11月 29日訂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相關規定辦理，希望透過本案全面解決公共設

施保留地的問題，公開展覽期間為 45天，將於各行政區共計舉辦 29場

說明會，會議程序先請規劃單位針對變更內容說明後，再開放鄉親提

問，如果對於規劃內容有任何意見也歡迎透過書面方式向市府提出建

議，後續將納入都委會審議參考。 

六、規劃單位簡報(略) 

七、與會民眾意見 

1.與會民眾(1)：本人為 88 案(靜宜夜市)之土地所有權人，依簡報未

來該土地將變更為停車場用地及住宅區，因應捷運藍線之規劃，未

來該區域有捷運站設立可能性，建請評估是否得變更為商業區或增

加容積率，又或未來可透過捷運聯合開發方式辦理。 

2.與會民眾(2)：想瞭解辦理市地重劃中對於既有地上物之拆遷，該拆

遷費用是否對於市府財政造成更多負擔。 

3.與會民眾(3)： 

(1)依簡報說明未來土地所有權人將領回至少 50%之土地，想瞭解該

分配之計算方式為何，及重劃費用之負擔者為何。 

(2)部分案件僅列出未來將變更為住宅區，想瞭解那些住宅區係屬第

幾種住宅區。 

(3)若所持有之土地面積過於狹小，是否可將親戚之多筆土地共同參

與重劃，並共同計算應分配之土地。 

4.沈先生(建築師)： 



(1)本人為變 96 之土地所有權人，台中港特定區都市計畫已規劃近

50 年，卻長期未取得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長期等待已對土

地所有權人及民眾造成困擾。 

(2)本區容積率規定應為全台中是最低，其他都市計畫區之第二種住

宅區並未有 150%之容積率，又市地重劃之分配土地僅介於 50-

55%，想瞭解未來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及重劃後分配之規定是否具

有調整空間。 

(3)想瞭解本案預計辦理時間規劃為何，若未能加快速度可能再 50

年仍未全面辦理完成。 

(4)有關後續跨區市地重劃之辦理建議可委託由私人重劃公司辦理，

並由地政局進行監督與指導，以加速重劃程序之辦理。 

5.與會民眾(4)： 

(1)本次通盤檢討所採用之跨區市地重劃是以全台中港特定區進行

辦理，抑或是依據特定地區辦理，建請說明。 

(2)建議提高分配後土地之容積率，以補償長期未能利用之損失。 

6.與會民眾(5)： 

(1)本人所持有土地位於清水，該土地周邊道路皆已開闢完成，既有

建物亦依規繳納稅金，鄰近土地已多次易主，惟該土地因被劃設

為公園用地而發展受限，此已造成民眾用地之困擾。 

(2)土地增值僅發生於土地交易時才產生，但本人所持有之土地係屬

代代相傳而得，未有交易之情事何來土地增值一說。 

(3)現行規劃之台中港特定區計畫人口仍過高，現少子化趨勢恐難以

達到，建議評估是否可直接歸還土地予土地所有權人。 

7.與會民眾(6)：本人為 17 案之土地所有權人，建議辦理市地重劃時

應將道路開闢，並且該道路建議應有 15 公尺寬以利通行。 

8.與會民眾(7)： 

(1)依據簡報說明辦理跨區市地重劃將領回至少 50%之土地，其中重

劃後土地價值將重新估算，其土地增值稅之計算基準為何？另建

議是否可評估相關稅負之減免以補償長期使用限制之損失。 

(2)若土地已被徵收並鋪上水泥，但經撤銷徵收後如何回復為農地。 

9.與會民眾(8)：本人為 54案文（九）之土地所有權人，鄰近綠地已規

劃 40年卻未開闢，建議加快辦理速度以避免影響人民權益，並評估

直接徵收或辦理解編之可行性。 



10.與會民眾(9)：本人所持有之土地於民國 60年即劃設為公共設施保

留地，持有期間遭諸多使用限制，亦無法辦理貸款，建議評估變更

為商業區以補償長期損失。 

八、綜合回應 

1.有關捷運聯合開發部分，興建中之捷運綠線是另行辦理，並訂定其

容積率為 500%，但捷運藍線之相關規定仍需視交通局捷運科未來規

劃而訂。 

2.有關容積率是否可調整或變更為商業區之疑議，本案皆遵照內政部

訂定之原則統一辦理，其中重劃後之住二、住四相關土地使用強度

皆高於原台中港特定區之規定。 

3.有關跨區市地重劃之辦理範圍是以台中港特定區內區分之十三個整

體開發區分別進行辦理，而非以全都市計畫區進行重劃。 

4.文九過去已徵收但又辦理撤銷徵收，其中已鋪設水泥部分如何回復

為農業區，原則上需依市地重劃辦理，但相關意見將提送都委會研

議。 

5.有關市地重劃辦理速度之疑慮，若該整體開發地區同意人數過半，

並且持有土地面積過半，則可申請優先辦理市地重劃作業。 

九、散會(下午 4時 30分) 
 
 
 
 
 
 
 
 
 
 
 
 
 
 
 
 
 
 
 
 
 



沙鹿區說明會會議照片： 

  

  

 
















